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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 2023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
一次性补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摘要

受张家川县财政局的委托，天水金秋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7

月 1日至 9月 1日对张家川县 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

补贴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评价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

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作用，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意见》（国发〔2014〕8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甘政发〔2014〕67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甘政办发〔2019〕2 号）精

神，2023年张家川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川税务局

联合转发了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3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调

整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缴费档次的通知》（甘人社通〔2023〕

17 号），通知明确，自 2023年1月1日起，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的实施意见》确定的12个缴费档次基础上，增设4000元、5000元两

个缴费档次，调整后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为每年300

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等 14个档次，参保人可自

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张家川县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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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缴费执行分档补贴制度，县财政局对参保缴费人员选择缴费档次在

300-4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5元，5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10元，600-1000

元的每人每年补贴 15元，15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20元，2000-3000元

的每人每年补贴25元。在全省增设两个缴费档次以后，经县政府第35

次县长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县级财政对4000元和5000元缴费人员每人

每年补贴30元，2023年度所需补贴资金县财政将转入基金专户，以后

年度所需补贴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保障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结合张家川县的实际情况，县财政对正常缴费的15.46万人

人均每年补助6元，合计92.76万元，对一次性补缴费的每人每年补助5

元，合计10万元，共计102.76万元。2023年1月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

批复2023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张财发〔2023〕1号）文件，批复下达

张家川人社局2023年城乡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县级配套资金102.76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可以分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其中，长期绩效

目标是指预算资金在跨度多年的计划期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年

度绩效目标是指预算资金在一个预算年度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1.长期绩效目标

张家川县通过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进

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有效、筹资

权责清晰、保障水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

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积累，

确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健康发展，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年度绩效目标

按照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实施财政补助制度，2023年安排并拨付到

位县级财政补贴资金102.76万元，用于15.46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及一次性补贴，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积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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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不断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张家川县贯彻落实城乡居民参保缴费财政补助制度，安排并拨付

财政补贴资金102.76万元，用于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

性补贴，当年实际支出72.1245万元，其中：县级财政个人缴费补贴

62.684万元，一次性缴费补贴 9.4405万元。增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积累，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参保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

落实，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补贴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通过调查问卷群众对项目满意度≥90%。

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量化评分，评价组通

过数据采集、实地查证、复核分析、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张家川县2023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成效进行客观评价，总分

100分，最终评分结果为90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各指标权重和

绩效分值详见下表：

张家川县 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汇总表

四、存在的问题

（一）参保缴费人数未完成计划。

张家川县2023年预算安排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时按照应参保人数

15.46万人计算，当年实际参保缴费人数为120573人，按照计划尚有3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18 26 32 24 100

得分 18 21 30 22 91

得分率 100% 81% 94% 9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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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未参保缴费，参保缴费人数完成率78%，影响到全县的养老保

险指标的完成。

（二）养老保险补贴资金预算执行率偏低。

张家川县2023年预算安排养老保险补贴资金102.76 万元，当年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按照实有缴费人数实际支出

72.1245万元，预算执行率70%，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三）养老保险补贴项目绩效目标未公开。

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填报了2023年养老保险补贴项目

绩效目标表，但绩效目标表未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

“政府网站”等平台上进行公开。

（四）未制定本级养老保险落实政策。

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办理养老保险业务过程中，能

够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

程的通知》《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

相关制度，规范处理养老保险业务和财务，但未制定出台县本级贯彻

落实的措施制度，只执行上级的管理制度。

（五）项目绩效自评报告不够完整。

张家川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虽然完成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但绩效自评报告过于简单，报告只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对项目绩

效评价的目标、过程、结果、存在的问题等内容没有叙述，报告内容

不够完整。

（六）项目政策宣传效果有待提高。

张家川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虽然通过宣传手册、微

信公众号、网络等不同方式将养老保险政策向广大村民宣传，积极动

员未参保人员参加保险，鼓励参保人员多缴多得，但评价过程发现政

策宣传效果还有待提高，部分村民仍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不够深刻、

不够全面，表现在对缴费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个别缴了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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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未录入系统享受不到补贴，对补贴项目的满意度打折扣。

五、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补贴项目的综合管理。养老保险补贴项目涉

及千家万户居民和村民的利益，也涉及一部分弱势群体，是一项长期

的惠民利民措施，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张家川县社会保

险事业服务中心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加强补贴

项目的综合管理。一要全面摸清“家底”。对全县每个年度应参加养

老保险的人员对象作全面系统的分类统计，准确掌握各档次缴费的基

数数据，为做好全县养老保险做好基础性工作。二要及时宣传政策。

对各级政府出台的养老保险相关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在第一时间向基层

和群众宣传到位，让广大民众对国家政策了解、理解、支持，动员参

保对象解除思想上的后顾之忧，根据各自的实际缴纳不同档次的费用，

做到应保尽保。三要合理安排补贴资金。人社部门要积极主动和财政

部门衔接沟通，在年初安排预算时充分考虑养老保险补贴项目规模基

数，合理安排年度内所需资金。同时，要根据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在强调应保尽保的同时，也要做到应补

尽补，真正体现国家的惠民政策。

（二）健全完善养老保险长效机制。县人社部门要在执行上级《关

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社会保险基金会计

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制定出台县本级的相关管理制度或办法，从长远考虑，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完善管理措施，确保国家养老保险政策在基层落实执

行效果。

（三）重视养老保险项目的绩效管理。县财政部门要按照《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精神，督促县人社部门在组织实施养老保

险缴费补贴支出项目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养老保险项目的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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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

率和使用效益，不断提高项目绩效自评质量和水平。要结合项目特点，

对项目资金支出、效率、效益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评判。通过对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效益发挥等方面，综合分析项目取得的成果、存在

问题、预期影响。针对发现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附件：张家川县 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产出及效益部分）

天水金秋会计师事务所

2024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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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概述

为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

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作用，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意见》（国发〔2014〕8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甘政发〔2014〕67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甘政办发〔2019〕2 号）精

神，2023年张家川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川税务局

联合转发了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3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调

整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缴费档次的通知》（甘人社通〔2023〕

17 号），通知明确，自 2023年1月1日起，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的实施意见》确定的12个缴费档次基础上，增设4000元、5000元两

个缴费档次，调整后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为每年300

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等 14个档次，参保人可自

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张家川县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象

的缴费执行分档补贴制度，县财政局对参保缴费人员选择缴费档次在

300-4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5元，5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10元，600-1000

元的每人每年补贴 15元，15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20元，2000-3000元

的每人每年补贴25元。在全省增设两个缴费档次以后，经县政府第35

次县长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县级财政对4000元和5000元缴费人员每人

每年补贴30元，2023年度所需补贴资金县财政将转入基金专户，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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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所需补贴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保障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

（二）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根据《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川县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张政办发〔2019〕103号)文件精神，2022年10月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报了《关于2023年需县人民政府安排相关配

套资金的报告》（张人社发〔2022〕415号）文件，报告协调解决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县级配套资金。结合张家川县的实际情况，县财政

对正常缴费的15.46万人人均每年补助6元，合计92.76万元，对一次性

补缴费的每人每年补助5元，合计10万元，共计102.76万元。2023年1

月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批复2023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张财发〔2023〕

1号）文件，批复下达张家川人社局2023年城乡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县

级配套资金102.76万元。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

2023年2月，张家川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零余额专户向张家川县

财政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专户支付102.76万元，计划用于张

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当年预算资

金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

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张家川县人社局2023年城乡居

民缴费数据汇总明细账和项目相关资料，截止2023年12月底，张家川

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实际支出72.1245

万元，其中：对当年缴费120573人员支付补贴62.684万元，对2023年

实际新增待遇领取人员一次性缴费支付补贴9.44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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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情况

依据张家川人社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川税务局联合转

发《关于调整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缴费档次的通知》通知（张

人社发〔2023〕15 号）文件，2023年张家川县符合参保条件范围人数

大约15.46万人。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统计信息，2023年

张家川县共有120573人城乡居民实际缴纳养老保险，县级财政个人缴

费补贴支出62.684万元，其中：118017人选择缴费档次在300-400元每

人每年补贴5元，补贴资金590085元；1334人选择缴费档次在500元的

每人每年补贴10元，补贴资金13340元；740人选择缴费档次在600-1000

元的每人每年补贴 15元，补贴资金11100元；36人选择缴费档次在1500

元的每人每年补贴20元，补贴资金720元；357人选择缴费档次在

2000-30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25元，补贴资金8925元；89人选择缴费档

次在4000-5000元的每人每年补贴30元，补贴资金2670元。

张家川县财政实行城乡居民一次性缴养老保险费的每人每年补贴

5元。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张家川县人社局2023年的城乡

居民缴费数据汇总明细账和项目相关资料，2023年张家川县实际新增

待遇领取人员4476人（含一次性补缴人员 2884人），涉及缴费补贴

94405元，其中：1536人一次性补缴8年，缴费补贴金额61440元；18

人一次性补缴9年，缴费补贴金额 810元；43人一次性补缴14年，缴费

补贴金额3010元，315人一次性缴费6年，缴费补贴金额 9450元；173

人一次性补缴4年，缴费补贴金额3460元；114人一次性缴费10年，缴

费补贴金额5700元；13人一次性缴费7年，缴费补贴金额455元；672

人一次性缴费3年，缴费补贴金额10080元。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张家川县贯彻落实城乡居民参保缴费财政补助制度，安排并拨付

财政补贴资金102.76万元，用于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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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补贴，当年实际支出72.1245万元，其中：县级财政个人缴费补贴

62.684万元，一次性缴费补贴 9.4405万元。增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积累，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参保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

落实，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补贴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通过调查问卷群众对项目满意度≥90%。

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量化评分，评价组通

过数据采集、实地查证、复核分析、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张家川县2023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成效进行客观评价，总分

100分，最终评分结果为90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各指标权重和

绩效分值详见下表：

张家川县 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汇总表

三、产出及效益指标分析

（一）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

张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年初申报计划参保缴

费人数15.46万人，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统计数据涉及张

家川县2023年度共有12.0573万人城乡居民实际缴纳养老保险，占参保缴

费计划人数的78%，未完成计划任务。

2.产出质量

项目评价组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数据和张家川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2023年张家川县共有120573人城乡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18 26 32 24 100

得分 18 21 30 22 91

得分率 100% 81% 94% 9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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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实际缴纳养老保险，划转发放补贴资金62.684万元；2023年全县

新增待遇领取人员4476人（含一次性补缴人员 2884人），划转发放补

贴资金94405元，合计72.1245万元，所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人群都得到

了补贴资金，参保缴费人员补贴资金覆盖率100%。

3.产出时效

项目评价组通过查看甘肃省人社综合服务平台数据，2023年张家

川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在缴费人员实际缴纳业务发

生同时，工作人员就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资金从基

金专户及时划转到缴费人员的个人账户，补贴资金划转及时，时

效性强。

4.产出成本

张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年初按照参保缴费人

数15.46万人安排财政补贴资金102.76万元，张家川县2023年实际共有

12.0573万人缴纳养老保险，划转发放补贴资金62.684万元；全年新增

待遇领取人员4476人，划转发放补贴资金94405元，合计72.1245万元。

由于未完成参保缴费人数，使预算安排的资金节约30.6355万元，从而

有效控制了补贴项目成本。

（二）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1.项目社会效益

张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的实

施，落实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缴纳养老保险的居民实行

资金补贴，解除了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

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项目取得的社会效益比较明显。

2.项目经济效益

张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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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通过财政划转补贴资金，增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

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领取金额的基数，引进多缴多得的激励机

制，确保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3.项目可持续影响

随着社会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

贴已成为长时间应该坚持的制度，张家川县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只是其中的一环。该项目为城乡居民解决了养

老问题，项目的持续实施更为重要，为老年人提供持续的生活保障，

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增加了居民的幸福感，对维护社会长期稳定

产生积极的影响。

4.政策知晓度调查指标

张家川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宣讲手册、微信公

众号、网络宣传等方式将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广泛宣传，向周围群众认

真讲解各项政策，讲清讲透，进村入户，让所有居民对保险政策入耳、

入脑，动员未参保人员参加保险。大多数群众了解、理解、支持国家

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少部分群众对养老保险政策

了解不够、理解不深，存在不愿意参保的现象，未做到应保尽保。

5.受益人群满意度调查指标

通过对受益人群满意度调查，大多数群众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理解、满意，对该项目的满意度超过90％，但有

部分群众对该项目认识理解不到位，心存疑虑，加之受家庭经济困难

等因素影响，对补贴项目不够满意，集中体现在不愿意参保方面。

四、存在的问题

（一）参保缴费人数未完成计划。

张家川县2023年预算安排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时按照应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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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万人计算，当年实际参保缴费人数为120573人，按照计划尚有3

万多人未参保缴费，参保缴费人数完成率78%，影响到全县的养老保

险指标的完成。

（二）养老保险补贴资金预算执行率偏低。

张家川县2023年预算安排养老保险补贴资金102.76 万元，当年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及一次性补贴项目按照实有缴费人数实际支出

72.1245万元，预算执行率70%，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三）养老保险补贴项目绩效目标未公开。

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填报了2023年养老保险补贴项目

绩效目标表，但绩效目标表未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

“政府网站”等平台上进行公开。

（四）未制定本级养老保险落实政策。

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办理养老保险业务过程中，能

够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

程的通知》《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

相关制度，规范处理养老保险业务和财务，但未制定出台县本级贯彻

落实的措施制度，只执行上级的管理制度。

（五）项目绩效自评报告不够完整。

张家川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虽然完成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但绩效自评报告过于简单，报告只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对项目绩

效评价的目标、过程、结果、存在的问题等内容没有叙述，报告内容

不够完整。

（六）项目政策宣传效果有待提高。

张家川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虽然通过宣传手册、微

信公众号、网络等不同方式将养老保险政策向广大村民宣传，积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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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未参保人员参加保险，鼓励参保人员多缴多得，但评价过程发现政

策宣传效果还有待提高，部分村民仍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不够深刻、

不够全面，表现在对缴费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个别缴了费的

群众未录入系统享受不到补贴，对补贴项目的满意度打折扣。

五、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补贴项目的综合管理。养老保险补贴项目涉

及千家万户居民和村民的利益，也涉及一部分弱势群体，是一项长期

的惠民利民措施，张家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张家川县社会保

险事业服务中心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加强补贴

项目的综合管理。一要全面摸清“家底”。对全县每个年度应参加养

老保险的人员对象作全面系统的分类统计，准确掌握各档次缴费的基

数数据，为做好全县养老保险做好基础性工作。二要及时宣传政策。

对各级政府出台的养老保险相关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在第一时间向基层

和群众宣传到位，让广大民众对国家政策了解、理解、支持，动员参

保对象解除思想上的后顾之忧，根据各自的实际缴纳不同档次的费用，

做到应保尽保。三要合理安排补贴资金。人社部门要积极主动和财政

部门衔接沟通，在年初安排预算时充分考虑养老保险补贴项目规模基

数，合理安排年度内所需资金。同时，要根据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在强调应保尽保的同时，也要做到应补

尽补，真正体现国家的惠民政策。

（二）健全完善养老保险长效机制。县人社部门要在执行上级《关

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社会保险基金会计

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制定出台县本级的相关管理制度或办法，从长远考虑，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完善管理措施，确保国家养老保险政策在基层落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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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果。

（三）重视养老保险项目的绩效管理。县财政部门要按照《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精神，督促县人社部门在组织实施养老保

险缴费补贴支出项目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养老保险项目的绩效管理，

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

率和使用效益，不断提高项目绩效自评质量和水平。要结合项目特点，

对项目资金支出、效率、效益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评判。通过对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效益发挥等方面，综合分析项目取得的成果、存在

问题、预期影响。针对发现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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